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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Ⅰ

低温再生转轮调湿新风机组
[bookmark: _Toc14421419]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温再生转轮调湿新风机组的分类与标记，一般要求，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bookmark: _Toc14421420]本文件适用于在舒适性空调系统中应用的采用转轮吸附除湿、再生温度不高于70℃的低温再生转轮调湿新风机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36-2017  工业通风机用标准化风道性能试验
GB 4706.32-20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GB/T 14295  空气过滤器
GB/T 14296  空气冷却器与空气加热器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58-2023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T 21087  热回收新风机组
GB 2155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GB/T 34012  新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
[bookmark: _Toc14421421]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低温再生转轮调湿新风机组 low regeneration temperature rotary solid desiccant outdoor air processor
以不高于70℃的低温热源作为除湿转轮脱附再生的热源，可对新风进行除湿、加湿、冷却、加热、净化等处理的新风机组。
注：简称“机组”。
3.2 
新风再生型 outdoor air regeneration type 
对送入室内的新风进行转轮吸附除湿处理时，采用室外新风作为转轮脱附再生气流的机组。
3.3
排风再生型 exhaust air regeneration type
对送入室内的新风进行转轮吸附除湿处理时，采用室内排风作为转轮脱附再生气流的机组。
3.4
名义值 nominal value
产品铭牌上标注的性能值。
3.5
处理侧 processing side
对送入室内的新风进行直接处理的空气侧。
3.6
辅助侧 auxiliary side
间接辅助实现新风处理的空气侧。
注：对送入室内的新风进行转轮吸附除湿处理时，辅助侧为实现转轮脱附再生的空气侧；对送入室内的新风进行转轮脱附加湿处理时，辅助侧为实现转轮吸附的空气侧。
3.7
风量 airflow rate
机组处理侧或辅助侧空气的体积流量。
注1：单位为m3/h；
注2：处理侧风量也称为送风量。
3.8
机外余压 available pressure
机组处理侧或辅助侧在对应风量下，出口空气全压与进口空气全压之差。
注：单位为Pa。
3.9
[bookmark: _Toc497218457][bookmark: _Toc497218914][bookmark: _Toc497218685]送风净新风率 net outdoor airflow ratio in supply air
排风再生型机组的送风中含有的室外空气体积流量与送风量之比。
注：以百分数表示。
3.10
[bookmark: _Toc497218683][bookmark: _Toc497218455][bookmark: _Toc497218912]内部漏风率 internal air leakage ratio
在机组内部，由辅助侧漏入处理侧的风量与名义送风量之比。
注：以百分数表示。
3.11
[bookmark: _Toc497218681][bookmark: _Toc497218453][bookmark: _Toc497218910]外部漏风率 external air leakage ratio
由机组外壳缝隙漏入、漏出的风量与名义处理侧风量、名义辅助侧风量均值之比。
注：以百分数表示。
[bookmark: _Toc150577588][bookmark: _Toc415836863]4 分类与标记
4.1 分类
4.1.1 机组按除湿时再生气流类型分类，可分为新风再生型和排风再生型，代号分别为X和P。
4.1.2 机组按冷热源类型分类，可分为热泵型、冷热水型和双冷源型，代号分别为R、L和S。
4.1.3 机组按送风是否调温分类，可分为调温型和非调温型，代号分别为T和“-”。
4.2 标记
机组的标记方式如下：




 (
冷热源
类型
名义送风量（
m
3
/h
）
功能类型
再生气流类型
机组代号（
L
RP
）
名义除湿量（
kg/h
）
)







示例：
名义送风量为500m3/h，名义除湿量为8kg/h，排风再生型、热泵型、调温型机组，标记为：LRP-P-R-T-500/8。
5 一般要求
[bookmark: _Toc415836864]5.1 基本规定
5.1.1 机组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制造。
5.1.2 机组配置的空气净化装置应符合GB/T 34012的有关规定。
5.1.3 机组配置的空气冷却器和空气加热器应符合GB/T 14296的有关规定。
5.1.4 机组配置的空气过滤器应符合GB/T 14295的有关规定，处理侧和辅助侧空气入口应布置过滤效率不低于C1的空气过滤器。
5.1.5 机组配置的热回收装置应符合GB/T 21087的有关规定。
5.2 结构
5.2.1 室外机组箱体应有防渗雨、防冻和防锈蚀措施。
5.2.2 机组应确保除湿时冷凝水排除畅通。
5.2.3 对于有检修门的机组，其检修门应严密、灵活，人员能进入的检修通道门应内外均能开启。
5.3 材料
5.3.1 机组的保温层应有良好的隔热性能，保温材料应无毒、无异味并应符合难燃材料（B1级）的要求。
5.3.2 机组的非金属材料应具有防老化性能。
5.3.3 机组所采用的除湿转轮，其材料的抗菌性能应满足GB 21551.2的有关要求。
5.4 安全
5.4.1 机组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17625.1的有关规定。
5.4.2 机组的线路连接应整齐牢靠，并应有可靠的接地，电线穿孔和接插头应采用绝缘套管或其他保护措施，壳体外露电线宜采用金属软管保护。
6 要求
[bookmark: _Toc415836906]6.1 外观
机组外表面应光洁平整，无明显划伤、锈斑和压痕；喷涂层应均匀，色调应一致，无流痕、气泡和剥落。
6.2 制冷系统密封性
带压缩机的机组制冷系统各部件不应有任何泄漏。
6.3 启动和运转
机组应可正常启动和运转，零部件应无松动、杂音和过热等异常现象。
6.4 风量、机外余压、输入功率
机组处理侧和辅助侧风量实测值不应小于名义值的95%，机外余压实测值不应小于名义值的95%，输入功率的实测值不应大于名义值的110%。
注：对于辅助侧不接风道的机组，可不测辅助侧风量和机外余压。
6.5 送风净新风率
名义送风量不大于3000m3/h的排风再生型机组，其送风净新风率实测值不应小于90%，且不应小于“名义值-1%”。
6.6 内部漏风率
新风再生型机组及名义送风量大于3000m3/h的排风再生型机组，其内部漏风率实测值不应大于10%，且不应大于“名义值+1%”。
6.7 外部漏风率
新风再生型机组及名义送风量大于3000m3/h的排风再生型机组，其外部漏风率实测值不应大于3%。
6.8 制冷量
机组的制冷量实测值不应小于名义值的95%。
6.9 制冷输入功率
机组的制冷输入功率实测值不应大于名义值的110%。
6.10 除湿量
机组的除湿量实测值不应小于名义值的95%。
6.11 除湿送风含湿量
机组的除湿送风含湿量实测值不应大于8g/kg干空气。
6.12 制热量
机组的制热量实测值不应小于名义值的95%。
6.13 制热输入功率
机组的制热输入功率实测值不应大于名义值的110%。
6.14 加湿量
机组的加湿量实测值不应小于名义值的95%。
6.15 最大负荷运行
带压缩机的机组应能正常启动和工作，过载保护器在1h连续运行期间不应动作，停机3min后再启动的5min内过载保护器可动作一次，且在过载保护器自动或手动复位后，机组应能再连续工作1h。
6.16 最小负荷运行
带压缩机的机组的安全装置在4h连续运行期间不应动作。
6.17 凝露
机组表面应无凝露。
6.18 凝结水
机组的凝结水应排放通畅、无溢出。
6.19 噪声
机组的噪声实测值不应大于名义值+1dB(A)。
6.20 绝缘电阻
机组冷态绝缘电阻不应小于2MΩ。
6.21 电气强度
机组不应出现击穿。
6.22 泄漏电流
机组的泄漏电流应符合GB 4706.32的有关规定。
6.23 接地电阻
机组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0.1Ω。
7 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415836907]7.1 通用要求
机组应在铭牌标注的频率和电压下进行试验，风机可调速的机组应在名义风量下进行试验。
7.2 测量仪器仪表
试验用各类测量仪器仪表应附有效使用期内的计量检定合格证，其准确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试验用仪器仪表及准确度
	测量参数
	测量仪表
	测量项目
	仪表准确度

	温度
	温度计
	热工性能试验时空气进出口干湿球温度和换热设备进出口温度
	0.1℃

	
	
	其他温度
	0.2℃

	压力
	微压计（倾斜式、补偿式或自动传感式）
	空气静压和动压
	1Pa

	
	U型水银压力计或同等精度压力计
	水阻力
	1%

	
	大气压力计
	大气压力
	2hPa

	水流量
	流量计
	换热器水流量
	1%

	风量
	标准喷嘴（长径）
	风量
	1%

	
	皮托管
	
	满足GB/T 1236的有关要求

	电压
	电压表
	电参数
	0.5级

	电流
	电流表
	
	

	功率
	功率表
	
	

	频率
	频率表
	
	

	噪声
	声级计
	机组噪声
	0.5dB(A)

	气体浓度
	CO2浓度测试仪
	送风净新风率
	±40cm3/m3(浓度不高于3000 cm3/m3)
±2%读数(浓度高于3000 cm3/m3)


7.3 试验工况
7.3.1 机组的试验工况参数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2 试验工况参数
	项目
	室外侧
	室内侧
	处理侧
	辅助侧

	
	干球温度
℃
	湿球
温度
℃
	干球
温度
℃
	湿球
温度
℃
	风量
m3/h
	供水
温度
℃
	供回水
温差
℃
	供水量
kg/h
	风量a
m3/h
	供水
温度
℃
	供回水
温差
℃
	供水量
kg/h

	风量、机外余压、输入功率
	20
	15.8
	20
	15.8
	名义值
	-
	-
	-
	名义值
	-
	-
	-

	送风净新风率
	14~27
	-
	14~27
	-
	名义值
	-
	-
	-
	名义值
	-
	-
	-

	内部漏风率
	14~27
	-
	14~27
	-
	-
	-
	-
	-
	-
	-
	-
	-

	外部漏风率
	14~27
	-
	14~27
	-
	-
	-
	-
	-
	-
	-
	-
	-

	制冷
	额定工况
	35
	28
	27
	19.5
	名义值
	16b/7c
	5
	-
	名义值
	60c
	10
	-

	
	最大负荷工况
	43
	26
	32
	23
	名义值
	16b
	5
	-
	名义值
	-
	-
	-

	
	最小负荷工况
	21
	15
	21
	15
	名义值
	16b
	5
	-
	名义值
	-
	-
	-

	制热
	额定工况
	2
	1
	21
	13
	名义值
	35b/60c
	-
	与制冷额定工况相同
	名义值
	7c
	-
	与制冷额定工况相同

	凝露、凝结水
	35
	29
	22
	17
	名义值
	16b/7c
	5
	-
	名义值
	60c
	10
	-

	a 若机组为排风再生型，其辅助侧风量应与名义送风量相同；
b 适用于双冷源型机组；
c 适用于冷热水型机组。


7.3.2 试验读数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试验读数的允许偏差
	项目
	单次读数与规定试验工况最大偏差
	读数平均值与规定试验工况的偏差

	进口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0.5
	±0.3

	
	湿球温度/℃
	±0.3
	±0.2

	水温
	供冷/℃
	±0.2
	±0.1

	
	供暖/℃
	±0.2
	±0.1

	
	进出口水温差/℃
	±0.2
	±0.2

	静压/Pa
	±2.0
	±2.0

	电源电压/%
	±2.0
	±2.0


7.4 外观
采用目测检查。
7.5 制冷系统密封性
机组的制冷系统应在正常的制冷剂充注量下，用灵敏度为1×10-6Pa·m3/s的制冷剂检漏仪进行校验。
7.6 启动和运转
机组应在额定电压下启动，稳定运转5min，切断电源，停止运转，至少反复进行3次；零部件应无松动、杂音、过热等异常现象。
7.7 风量、机外余压、输入功率
按照附录A规定的试验方法和表2规定的试验工况，测试机组处理侧和辅助侧的风量、机外余压以及机组的输入功率。
7.8 送风净新风率
名义送风量不大于3000m3/h的排风再生型机组，按照附录B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其送风净新风率。
7.9 内部漏风率
新风再生型机组及名义送风量大于3000m3/h的排风再生型机组，按照附录C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其内部漏风率。
7.10 外部漏风率
新风再生型机组及名义送风量大于3000m3/h的排风再生型机组，按照附录D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其外部漏风率。
7.11 制冷量
在表2规定的制冷额定工况下，按照附录E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的制冷量。
7.12 制冷输入功率
在表2规定的制冷额定工况下，按照附录E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的制冷输入功率。
7.13 除湿量
在表2规定的制冷额定工况下，按照附录E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的除湿量。
7.14 除湿送风含湿量
在表2规定的制冷额定工况下，按照附录E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的除湿送风含湿量。
7.15 制热量
在表2规定的制热额定工况下，按照附录E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的制热量。
7.16 制热输入功率
在表2规定的制热额定工况下，按照附录E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的制热输入功率。
7.17 加湿量
在表2规定的制热额定工况下，按照附录E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的加湿量。
7.18 最大负荷运行
在表2规定的制冷最大负荷工况下，机组连续运行1h后停机3min，再次启动并连续运行1h。
7.19 最小负荷运行
在表2规定的制冷最小负荷工况下，机组连续运行4h。
7.20 凝露
在表2规定的凝露工况下，机组连续运行4h，外表面不应有凝露。
7.21 凝结水
将接水盘注满水后，在表2规定的凝露工况下，机组连续运行4h，排水口以外的任何部位不应有水溢出或吹出。
7.22 噪声
在表2规定的制冷额定工况下，按照GB/T 17758-2023附录E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的A声级噪声。
7.23 绝缘电阻
在常温、常湿条件下，用500V的绝缘电阻仪测量机组带电部分和非带电部分之间的绝缘电阻（冷态）。
7.24 电气强度
按照GB 4706.32-2012中第16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7.25 泄漏电流
按照GB 4706.32-2012中第16章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带电部件和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泄漏电流。
7.26 接地电阻
按照GB 4706.32-2012中第27章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机组易触及金属部件和接地端子之间的电阻。
8 检验规则
[bookmark: _Toc415836908]8.1 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
机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抽样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4。
表4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要求
	试验方法
	备注

	
	
	出厂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
	-
	○
	6.1
	7.4
	

	2
	制冷系统密封性
	○
	-
	○
	6.2
	7.5
	适用于带压缩机的机组

	3
	启动和运转
	○
	-
	○
	6.3
	7.6
	

	4
	风量、机外静压、输入功率
	-
	○
	○
	6.4
	7.7
	

	5
	送风净新风率
	-
	○
	○
	6.5
	7.8
	适用于名义送风量不大于3000m3/h的排风再生型机组

	6
	内部漏风率
	-
	○
	○
	6.6
	7.9
	适用于新风再生型机组及名义送风量大于3000m3/h的排风再生型机组

	7
	外部漏风率
	-
	○
	○
	6.7
	7.10
	

	8
	制冷量
	-
	○
	○
	6.8
	7.11
	

	9
	制冷输入功率
	-
	○
	○
	6.9
	7.12
	

	10
	除湿量
	-
	○
	○
	6.10
	7.13
	

	11
	除湿送风含湿量
	-
	○
	○
	6.11
	7.14
	

	12
	制热量
	-
	○
	○
	6.12
	7.15
	适用于带制热加湿功能的机组

	13
	制热输入功率
	-
	○
	○
	6.13
	7.16
	

	14
	加湿量
	-
	○
	○
	6.14
	7.17
	

	15
	最大负荷运行
	-
	-
	○
	6.15
	7.18
	适用于带压缩机的机组

	16
	最小负荷运行
	-
	-
	○
	6.16
	7.19
	适用于带压缩机的机组

	17
	凝露
	-
	-
	○
	6.17
	7.20
	

	18
	凝结水
	-
	-
	○
	6.18
	7.21
	

	19
	噪声
	-
	-
	○
	6.19
	7.22
	

	20
	绝缘电阻
	○
	-
	○
	6.20
	7.23
	

	21
	电气强度
	○
	-
	○
	6.21
	7.24
	

	22
	泄漏电流
	○
	-
	○
	6.22
	7.25
	

	23
	接地电阻
	○
	-
	○
	6.23
	7.26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8.2 出厂检验
8.2.1 每台机组需经制造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8.2.2 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4规定的项目进行，并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文件、安装使用说明书等。
[bookmark: _Toc497218982][bookmark: _Toc139452740][bookmark: _Toc497218753][bookmark: _Toc484508697][bookmark: _Toc497218525][bookmark: _Toc139452297]8.3 抽样检验
8.3.1 对于成批生产的机组，应进行例行抽样检验，抽样时间应均衡分布在1年中。
8.3.2 抽样检验项目应按表4规定的项目进行。
8.4 型式检验
[bookmark: _Toc139452741][bookmark: _Toc139452298]8.4.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 定型产品的结构、制造工艺、材料等更改对产品性能有影响时；
    c) 转厂生产时；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8.4.2 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4规定的项目进行。
8.5 判定规则
8.5.1 对于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抽样检验，只要有一台机组在表4规定的检验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5.2 对于型式检验，在表4规定的绝缘电阻、电气强度、泄漏电流、接地电阻检验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生产周期内生产的产品为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bookmark: _Toc497218984][bookmark: _Toc497218755][bookmark: _Toc484508699][bookmark: _Toc497218527][bookmark: _Toc139452301][bookmark: _Toc139452744][bookmark: _Toc343263852][bookmark: _Toc343263190]9.1 标志
[bookmark: _Toc139452302][bookmark: _Toc497218528][bookmark: _Toc497218985][bookmark: _Toc484508700][bookmark: _Toc139452745][bookmark: _Toc497218756]9.1.1 每台机组应有耐久性铭牌，并应固定在明显位置。
9.1.2 铭牌上应清晰标出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主要技术参数（电压、频率、风量、机外余压、输入功率、送风净新风率或内部漏风率、制冷量、制冷输入功率、除湿量、除湿送风含湿量、制热量、制热输入功率、加湿量、噪声、制冷剂类型及充注量等）；
    c) 本文件编号；
    d) 生产编号；
    e) 生产日期；
    f) 制造厂商。
9.1.3 机组上应有接地标志和安全运行要求标志，并附有电气线路图。
9.1.4 依据标准生产的产品，铭牌上标注的性能值应为标准空气状态和标准试验条件下生产制造单位声明的数值；非标工况的性能值可标注在生产制造单位的样本中，且应注明对应的工况条件。
9.2 包装
[bookmark: _Toc497218986][bookmark: _Toc497218757][bookmark: _Toc139452303][bookmark: _Toc497218529][bookmark: _Toc139452746][bookmark: _Toc484508701]9.2.1 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干燥处理。
9.2.2 包装应有防潮、防尘及防震措施。
9.2.3 包装箱中应有产品合格证、装箱单、安装使用说明书等文件，产品合格证应包括检验结论、检验员章和检验日期。
9.2.4 装箱单应列出所有附件。
9.3 运输和贮存
9.3.1 机组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防止碰撞、倾倒、压坏和受雨雪淋袭的措施。
9.3.2 机组应存放在清洁、干燥、防火和通风良好的场所，周围应无腐蚀性气体存在。
[bookmark: _Toc139452225][bookmark: _Toc497218758][bookmark: _Toc139452022][bookmark: _Toc139452322][bookmark: _Toc497218987][bookmark: _Toc139452304][bookmark: _Toc497218530]9.3.3 随机技术文件的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bookmark: _Toc484508703][bookmark: _Toc139452748][bookmark: _Toc139452305]    a) 本文件编号；
[bookmark: _Toc139452749][bookmark: _Toc139452306][bookmark: _Toc484508704]    b)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工作温度范围、工作原理、特点及用途等；
[bookmark: _Toc139452307][bookmark: _Toc484508705][bookmark: _Toc139452750]    c)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电压、频率、风量、机外余压、输入功率、送风净新风率或内部漏风率、制冷量、制冷输入功率、除湿量、除湿送风含湿量、制热量、制热输入功率、加湿量、噪声、制冷剂类型及充注量等；
[bookmark: _Toc484508706][bookmark: _Toc139452751][bookmark: _Toc139452308]    d) 安装结构尺寸图和电气线路图；
[bookmark: _Toc139452752][bookmark: _Toc139452309][bookmark: _Toc484508707]    e) 安装说明、使用要求；
[bookmark: _Toc139452310][bookmark: _Toc484508708]    f) 维护保养及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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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421428]附  录  A
[bookmark: _Toc14421429]（规范性）
[bookmark: _Toc14421430]空气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A.1 试验装置和仪表
A.1.1 机组空气动力性能试验装置由风量测量仪表，温、湿度测量仪表，压力测量仪表和连接管道等组成，分为A、B两类。
[bookmark: _Toc497218537][bookmark: _Toc497218994][bookmark: _Toc497218765]A.1.2 A类试验装置应由满足GB/T 1236-2017中图42 d)要求的出口风室组成，示意图见图A.1。各风口所接直管段的最小长度，其中为风口的当量直径；对于方形风口，A和B分别为方形风口的长和宽；风室中安装的喷嘴应满足GB/T 1236-2017中第22章的要求；试验时，喷嘴的喉口速度范围应为15m/s~35m/s。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处理侧进风；
2——处理侧出风；
3——辅助侧进风；
4——辅助侧出风；
5——被试机组；
6——风机；
7——流量喷嘴；
8——穿孔板；
9——静压测点；
J——各风口所接直管段的最小长度。
图A.1 A类试验装置示意图
[bookmark: _Toc484508715][bookmark: _Toc497218995][bookmark: _Toc497218766][bookmark: _Toc497218538]A.1.4 B类试验装置应由满足GB/T 1236-2017中图42 c)要求的风道组成，示意图见图A.2。各风口所接直管段的最小长度，其中为风口的当量直径；对于方形风口，A和B分别为方形风口的长和宽；试验设备使用的皮托管应满足GB/T 1236-2017中第25章的要求。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处理侧进风；
2——处理侧出风；
3——辅助侧进风；
4——辅助侧出风；
5——被试机组；
6——静压测点；
7——皮托管；
J——各风口所接直管段的最小长度。
图A.2 B类试验装置示意图
[bookmark: _Toc497218999][bookmark: _Toc497218542][bookmark: _Toc497218770][bookmark: _Toc484508718]A.1.5 试验装置的静压测孔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在静压测量截面的管壁上，分别将相互成90°分布的4个静压孔的取压接口连接成静压环；
b) 静压孔直径应为1mm~3mm，孔边应为直角且无毛刺，取压接口管的内径不应小于静压孔直径的两倍，结构应符合GB/T 1236-2017中第7章的规定。
A.1.6 对于辅助侧不接风道的机组，辅助侧无需连接试验装置。
A.1.7 试验用仪表应满足表1的要求。
A.2 试验要求
A.2.1 空气动力性能试验时，应调节试验装置使气流进、出口的静压绝对值相等。静压不大于100Pa 时，其绝对值偏差不应大于5Pa；静压大于100Pa时，其绝对值偏差不应大于进、出口静压绝对值中较大者的5%且不大于10Pa。
A.2.2 机外余压应为气流出口与进口空气全压（静压环读值与空气动压之和）之差。
A.2.3 试验期间被试机组内部的转轮不应运转。
A.2.4 使用B类试验装置测量动压时，测点应在一同截面上，皮托管应垂直管壁，测头应正对气流方向且与风管轴线平行，其与风道主轴线平行的偏差应在±2°之内，测点布置见图A.3，每个直径上应布置8个点，与风道内壁一侧的距离应在表A.1给出的极限值之内，最小位置公差应为±1 mm。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风道内壁；
2——测点；
D——风道直径，mm。
图A.3 标准化风道测点的位置示意图

            表A.1 测点距风道内壁的距离        单位为毫米
	测点序号
	距离
	测点序号
	距离

	1
	0.021D±0.0006D
	5
	0.655D±0.005D

	2
	0.117D±0.0035D
	6
	0.816D±0.005D

	3
	0.184D±0.005D
	7
	0.883D±0.0035D

	4
	0.345D±0.005D
	8
	0.979D±0.0006D

	注：D为风道直径。


A.3 数据整理
A.3.1 对于A类试验装置，单个喷嘴的风量应按公式（A.1）、公式（A.2）进行计算，多个喷嘴的风量应等于各单个喷嘴测量的风量之和。
[bookmark: _Toc497219004][bookmark: _Toc497218775][bookmark: _Toc497218547]

[bookmark: _Toc497219006][bookmark: _Toc497218777][bookmark: _Toc497218549]式中：
[bookmark: _Toc497219007][bookmark: _Toc497218778][bookmark: _Toc497218550]——试验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bookmark: _Toc497218551][bookmark: _Toc497218779][bookmark: _Toc497219008]——喷嘴流量系数，参照GB/T 1236-2017中表4取值；
——喷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bookmark: _Toc497218781][bookmark: _Toc497219010][bookmark: _Toc497218553]——喷嘴前后的静压差，单位为帕斯卡（Pa）；
——喷嘴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喷嘴前空气全压，单位为帕斯卡（Pa）；
[bookmark: _Toc497219013][bookmark: _Toc497218556][bookmark: _Toc497218784]——大气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bookmark: _Toc497218785][bookmark: _Toc497219014][bookmark: _Toc497218557]  ——喷嘴前空气出口热力学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A.3.2 对于B类试验装置，平均动压应按公式（A.3）进行计算，风量应按公式（A.4）、公式（A.5）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497219017][bookmark: _Toc497218560][bookmark: _Toc497218788]式中：
 ——平均动压，单位为帕斯卡（Pa）；
——第n个测点的动压，单位为帕斯卡（Pa）；
[bookmark: _Toc497219020][bookmark: _Toc497218791][bookmark: _Toc497218563]——测点个数。


[bookmark: _Toc497218792][bookmark: _Toc497218564][bookmark: _Toc497219021]式中：
[bookmark: _Toc497218565][bookmark: _Toc497218793][bookmark: _Toc497219022]——试验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bookmark: _Toc497218566][bookmark: _Toc497219023][bookmark: _Toc497218794]——测试断面风道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bookmark: _Toc497218795][bookmark: _Toc497218567][bookmark: _Toc497219024]——测试断面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测试断面处空气全压，单位为帕斯卡（Pa）；
[bookmark: _Toc497218569][bookmark: _Toc497218797][bookmark: _Toc497219026]——大气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bookmark: _Toc497218798][bookmark: _Toc497218570][bookmark: _Toc497219027]——测试断面处空气热力学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A.4 试验结果
[bookmark: _Toc497219031][bookmark: _Toc497218802][bookmark: _Toc484508725][bookmark: _Toc497218574]A.4.1 试验结果应换算为标准空气状态。
[bookmark: _Toc484508726][bookmark: _Toc497218803][bookmark: _Toc497219032][bookmark: _Toc497218575]A.4.2 标准空气状态风量，应按公式（A.6）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497218804][bookmark: _Toc497218576][bookmark: _Toc497219033]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bookmark: _Toc497219035][bookmark: _Toc497218806][bookmark: _Toc497218578]——试验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bookmark: _Toc484508727][bookmark: _Toc497219036][bookmark: _Toc497218807][bookmark: _Toc497218579]A.4.3 标准空气状态下的机外余压，应按公式（A.7）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497219037][bookmark: _Toc497218580][bookmark: _Toc497218808]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机外余压，单位为帕斯卡（Pa）；
 ——试验工况机外余压，单位为帕斯卡（Pa）；
[bookmark: _Toc484508728][bookmark: _Toc497218809][bookmark: _Toc497219038][bookmark: _Toc497218581]——测试断面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A.4.4 标准空气状态下的输入功率，应按公式（A.8）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497218582][bookmark: _Toc497219039][bookmark: _Toc497218810]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输入功率，单位为瓦特（W）；
——试验工况输入功率，单位为瓦特（W）；
[bookmark: _Toc497219040][bookmark: _Toc497218811][bookmark: _Toc497218583]——测试断面处空气密度，单位千克每立方米（kg/m3）。

[bookmark: _Toc14421431]附  录  B
[bookmark: _Toc14421432]（规范性）
[bookmark: _Toc14421433]送风净新风率试验方法
B.1 概述
排风再生型机组的送风净新风率测试采用示踪气体法。
B.2 试验装置和仪表
B.2.1 直接测试法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B.1所示。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OA)——处理侧进风（新风）；
2(SA)——处理侧出风（送风）；
3(RA)——辅助侧进风（回风）；
4(EA)——辅助侧出风（排风）；
5    ——被试机组；
6    ——静压控制装置；
7    ——静压测量装置；
8    ——风量测量装置；
9    ——示踪气体测量装置；
10   ——示踪气体源；
11   ——空气混合器；
12   ——空气调节装置；
13   ——补充空气入口；
14   ——气流出口；
15   ——室内侧环境；
16   ——室外侧环境。
图B.1 直接测试法试验装置示意图
B.2.2 试验装置中的风管和部件应密封，不应有测试使用的示踪气体渗出或吸收。
B.2.3 静压试验装置应满足附录A的要求。
B.2.4 试验用仪表应满足表1的要求。
B.3 试验条件
B.3.1 采用的示踪气体宜为CO2。
B.3.2 测试期间被试机组内部的转轮应正常运转。
B.3.3 测试期间应控制每个测试位置的示踪气体浓度波动范围不超过在该位置测得的示踪气体浓度平均值的±5%。
B.3.4 测试采用的取样系统不应稀释取样的示踪气体。
B.3.5 测试期间示踪气体发生浓度应在1.5%~5.0%范围内。
B.3.6 应在被试机组完成空气动力性能试验，性能满足6.4要求后，进行送风净新风率试验。
B.4 试验步骤
B.4.1 调整机组的进、出口静压或风量达到要求值。
B.4.2 示踪气体注入回风混合舱，使示踪气体发生浓度满足B.3.4的要求。
B.4.3 分别在1(OA)、2(SA)、3(RA)位置处同时测量空气中的示踪气体浓度。
B.4.4 计算整理得到机组送风净新风率。
B.5 数据整理
机组送风净新风率应按公式（B.1）进行计算：

式中：
——送风净新风率，以百分数表示（%）；
——送风的示踪气体浓度，单位为立方厘米每立方米（cm3/m3）；
——新风的示踪气体浓度，单位为立方厘米每立方米（cm3/m3）；
——回风的示踪气体浓度，单位为立方厘米每立方米（cm3/m3）。



[bookmark: _Toc14421434]附  录  C
[bookmark: _Toc14421435]（规范性）
[bookmark: _Toc14421436]内部漏风率试验方法
C.1 试验装置和仪表
C.1.1 内部漏风率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C.1所示。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 ——处理侧进风口；
2 ——处理侧出风口；
3 ——辅助侧进风口；
4 ——辅助侧出风口；
5 ——被试机组；
6 ——流量测量装置；
7 ——抽风机；
8 ——送风机；
9 ——处理侧进风口压力测量仪表；
10——辅助侧出风口压力测量仪表。
图C.1 内部漏风率试验装置示意图
C.1.2 试验装置中风管和部件应密封，静压测试设备、流量测试设备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C.1.3 试验用仪表应满足表1的要求。
C.2 试验步骤
C.2.1 将被试机组的所有风口密闭，在辅助侧进风口连接送风机，在处理侧出风口连接抽风机。
C.2.2 按表2规定的试验工况和表C.1的要求，控制被试机组的处理侧进风口静压为、辅助侧出风口静压为。
C.2.3 测量处理侧出风口管段内的空气流量，即为内部漏风量。
表C.1 内部漏风率试验静压要求
	试验
	处理侧进风口静压
（Pa）
	辅助侧出风口静压
（Pa）

	低压试验
	-100
	0

	高压试验
	-250
	0

	注：低压试验适用于机外余压不大于250Pa的机组；高压试验适用于机外余压大于250Pa的机组。


C.3 数据整理
C.3.1 标准空气状态下的内部漏风量应按公式（C.1）进行计算：

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下内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试验工况内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测试断面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kg/m3）。
C.3.2 标准空气状态下的内部漏风率应按公式（C.2）进行计算：

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下内部漏风率，以百分数表示（%）；
——标准空气状态下内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名义送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附  录  D
（规范性）
外部漏风率试验方法
D.1 试验装置和仪表
D.1.1 外部漏风率试验装置组成示意图见图D.1。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处理侧进风口；
2——处理侧出风口；
3——辅助侧进风口；
4——辅助侧出风口；
5——被试机组；
6——流量测量装置；
7——可换向风机；
8——压力测量仪表。
图D.1 外部漏风率试验装置示意图
D.1.2 试验装置中的风管和部件应密封，静压测试设备、流量测试设备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D.1.3 试验用仪表应满足表1的要求。
D.2 试验步骤
D.2.1 按照D.1的要求连接试验装置，控制机组内静压为400Pa，测量连接管段内的空气流量，即为正压外部漏风量。
D.2.2 按照D.1的要求连接试验装置，控制机组内静压为-400Pa，测量连接管段内的空气流量，即为负压外部漏风量。
D.3 数据整理
D.3.1 标准空气状态下，正压外部漏风量应按公式（D.1）进行计算:

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下正压外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试验工况正压外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测试断面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D.3.2 标准空气状态下，正压外部漏风率应按公式（D.2）进行计算:

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下正压外部漏风率，以百分数表示（%）；
——标准空气状态下正压外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名义送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D.3.3 标准空气状态下，负压外部漏风量应按公式（D.3）进行计算:

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下负压外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试验工况负压外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测试断面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D.3.4 标准空气状态下，负压外部漏风率应按公式（D.4）进行计算:

式中：
——标准空气状态下负压外部漏风率，以百分数表示（%）；
——标准空气状态下负压外部漏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bookmark: _Toc497218819][bookmark: _Toc497219048][bookmark: _Toc497218591]——名义送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附  录  E
（规范性）
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E.1 试验装置和仪表
E.1.1 机组热工性能测试采用两室法，两室法试验装置示意图见图E.1。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 ——处理侧进风口；
2 ——处理侧出风口；
3 ——辅助侧进风口；
4 ——辅助侧出风口；
5 ——被试机组；
6 ——静压控制装置；
7 ——静压测量装置；
8 ——风量测量装置；
9 ——空气混合装置；
10——空气调节装置；
11——空气取样装置；
12——室外侧环境；
13——室内侧环境；
14——被试机组室外机；
15——冷媒管；
16——外接水管。
图E.1 两室法试验装置示意图
E.1.2 试验装置用管路应保温隔热；在温度测量位置上游应设置混合装置，温度测量位置处风管内最高和最低温度的差值应小于0.3K；静压测试装置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E.1.3 试验用仪表应满足表1的要求。
E.1.4 对于新风再生型机组，可采用一个环境室进行测试。
E.2 试验条件
E.2.1 应按录B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送风净新风率并满足6.5要求后，或按附录C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内部漏风率满足6.6要求后，再进行本附录规定内容的试验。
E.2.2 按照产品的风口尺寸制作风道，连接被试机组到试验装置。
E.2.3 试验工况应满足表2的规定。
E.3 试验方法
E.3.1 确定被试机组的测试风量。
E.3.2 控制被试机组在测试风量下满足以下要求：
a) 处理侧和辅助侧空气体积流量偏差不应超过测试风量的1%；
b) 处理侧进、出口的静压绝对值应相等。静压不大于100Pa 时，其绝对值偏差不应大于5Pa；静压大于100Pa时，其绝对值偏差不应大于进、出口静压绝对值中较大者的5%且不大于10Pa；
c) 辅助侧进、出口的静压绝对值应相等。静压不大于100Pa 时，其绝对值偏差不应大于5Pa；静压大于100Pa时，其绝对值偏差不应大于进、出口静压绝对值中较大者的5%且不大于10Pa。
E.3.3 试验工况下连续测试不少于30min，在各个位置处的温度和湿度的数据采集速率不应低于1次/min，且应完成至少30次测量。
E.3.4 试验时应同时记录风量、静压、输入功率等参数。
[bookmark: _Toc497218830][bookmark: _Toc484508739][bookmark: _Toc497218602][bookmark: _Toc497219059]E.4 数据处理
E.4.1 机组处理侧出口空气的密度应按式（E.1）进行计算：

式中：
——机组处理侧出口空气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大气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处理侧出口空气的全压，单位为帕斯卡（Pa）；
——处理侧出口空气的含湿量，单位为千克每千克干空气（g/kg干空气）；
——处理侧出口空气热力学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E.4.2 机组的制冷（热）量应按式（E.2）进行计算：

式中：
 ——机组的制冷（热）量，单位为瓦（W）；
——处理侧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处理侧出口空气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处理侧进口空气的焓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干空气（kJ/kg干空气）；
——处理侧出口空气的焓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干空气（kJ/kg干空气）；
——处理侧出口空气的含湿量，单位为千克每千克干空气（g/kg干空气）。
E.4.3 机组的除（加）湿量应按式（E.3）进行计算：

式中：
——机组的除（加）湿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处理侧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处理侧出口空气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处理侧进口空气的含湿量，单位为千克每千克干空气（g/kg干空气）；
——处理侧出口空气的含湿量，单位为千克每千克干空气（g/kg干空气）。
E.5 除湿能力等级评价
应依据送风含湿量的测试结果，按照表E.1评价机组的除湿能力等级。
[bookmark: _Toc484508730]表E.1 除湿能力等级
	除湿能力等级
	送风含湿量（g/kg干空气）

	1
	≤5.0

	2
	≤6.5

	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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